
此等人民之被拘留於赛普拉斯，乃一否 

認基本人權之行爲。如該政府之所爲，將男 

子七千五百人及其家屬三千五百人，無限期 

拘留，旣不依法控以罪名，又不予合法之審 

訊，斯誠咄咄怪事。英聯王國代表雖在安全 

理事會中一再受入責問，仍未能明言其所拘 

留而被剝削行動自由之人，究犯何法。 

以色列臨時政府相信安全理事會各會員 

國必能瘵及本案有關基本人道問題。茲特檢 

同有闕各件，隨函附送，俾安全理事會各會 

員國研究本間題時有所參考。 

以色列臨時政府代表 

(簽名）Aubrey S. EBAN 

附 仵 -

關於英聯王國將適齡壯丁拘留於赛普拉斯島 

之參考資料 

一. 一九w八年五月二十九a安全理事會泱 

議案摘錄 

"安全理事會 

"促請各有關政府與當局，遇適齡壯了移 

人各該國境或由其控制之頜土內時，應承諾 

不在停止攻襲期間，動員彼等或勒令彼等受 

軍事訓練" [s / so i ]。（註：此爲決議案中唯 

一涉及"適齡壯丁"之文字。） 

二. 法蘭西代表提議上段決議案案文時之« 

明 

(甲）"本修正案之目的在禁止戰鬭人員 

移人各國頜士內，但不禁J f c適齡壯丁之移 

A 

(乙）"本修正案目的在禁止戰鬭員.... 

移入各該國領土內，至適齢壯了仍准移入，但 

在休戰期間絕對不得動員彼等，或使受軍事 

訓練。"[S/P.V. 310,第八一頁]。 

三. 其利堅合汆國代表在賢助法國IS"正案時 

之聲明 

"余茲請爲說明，余凇接受法蘭西代表之 

建議或用其他方式，將'或適齡壯了'數字删 

去"[S/P.V. 310,第九三至一〇〇茛]。 

西.調籽專员 i木捋其榷宜處 f i之椹適用於 

休戰期間賽普拉所拘留翁太適齡壯丁事 

仲之證明 ， 

Mr. EBAN (以色列）："就余所知，關於 

前此所提赛普拉斯一問題，調解專員,签 

稱,渠從未建議或要求，將此等人員全部拘留 ： 

於赛普拉斯一舉，對休戰之遵行有其必耍。 

故該項拘留飩係赛普拉斯島英國當局所爲。 

四五 

吾人所聞答覆如此，未悉此爲正確之解释 

否 ？ " 

Count BERNADOTTE (聯合國駐巴勒斯坦 

調解專員）："余茲謹作覆，Mr. Eban所爲解 

釋，絕對正確。余未曾向英國政府作任何建 

議或要求"[S/P.V.
 3 3 3

，第四七至五〇頁]。 

五. 調解專A闞於適龄壯丁一律禁止移入之 

裁泱 

"本人解釋認爲[五月二十九曰之]決議 

案，並不禁止移民入境，亦似未對適齡壯丁 

之雜入此項移民内，加以任何完全或絕對之 

禁止" [ S / 8 8 8 ,第十段]。 

六. 英聯王國玫府則殖风大&闕於調專員 

鲆釋之聲明 

Mr. JANNER:"據稱，關於赛齊拉斯拘留 

適齡壯丁一事，調解專員並未向英國當局作 

何建議，足下曾閲及乎？" 

Mr. REES-WILLIAMS:"吾人必須執行安全 

理事會關於此點所爲決議案之條款。調解專 

員確曾聲明此係彼之意見，吾人今不過執行 

彼對此事之意見而已。"（下議院：報吿，頁 

—三二三，—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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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調解專員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爲亜拉伯難民事致祕書長電 

[原1"牛：英文〗 

—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謹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安全理事會第三 

三八次會議通過巴勒斯坦問題決議案，"對閼 

係各方重申五月二十二日決議最後一段之籲 

請，促請關係各方本協和互讓^:精神，與調 

解專員繼續商談，以期爭執各點得以和平解 

決。" 

爭執中之一點，自人類痛苦言，最爲嚴 

重者，厥爲巨數人民一一以巴勒斯坦人口比 

例言，爲數特大——巳由此爲期甚暫之街突 

而流離失所。大多數失所人民^爲亞拉伯 

人。 

鄙意將各種情形加以考盧，如此等難民 

願重囘其故居時，該項權利應予保證。但余 

承認巴勒斯坦此次衝突，已產生一種情勢，由 

於安全及其他理由，或將便此無謂街突中之 

無辜犧牲者全部或大部重囘故居之事，不克 

實現。目前余亦不敢確言，究有若干人願在 

巴勒斯坦永久相平恢復前卽囘故居。 



由於此等考盧，余於七月二十八日在特 

拉維夫與M r . Shertok初步檢討此事狻，並 

於同日自羅德島電，Mr. Shertok提出下列建 

"安全理事會七月十五日之決議案促請 

有閼务方'本協和互讓之精祌，與調解專員 

耱績商談，以期爭執务點得以和平解決。'如 

余七月二十六日在特拉維夫與M r . Shertok 

商談時所指出，爭執中;之一點厥爲因戰事逃 

亡之亞拉伯難民重囘其在巴勒斯坦猶太人控 

制區域內故居問題。 

"約有三十萬亞拉伯難民散處各亞拉伯 

國家及巴勒斯坦亞拉伯人控制區域，余對其 

處境甚爲關懷。冬季一到，其艱苦情^ ,必 

有增無已。被輩大多數已盡將其財物棄去， 

孑然一身別無長物。 

"臨時政府對戰時大量難民之重囘故居， 

自不免有所疑懼。余承認此等疑權係自安全 

以及經濟上與政治上種種顧盧而生，非爲無 

據。诅余必須指出，巴勒斯坦現行休戰係無 

定期性質，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經已命令各有 

關政府與當局，不得再從事軍事行動。 

"爲人逍計，余特作下列建議，余覺其中 

原則甚爲妥善，對猶太方面安全之危險亦小。 

"―.在無礙所有亞拉伯難民有依其所 

願重囘巴勒斯坦猶太控制區故居最後權利之 

前提下，請接受一項原則，卽此等自願囘鄉 

之難民，其中應有少數，；尤其向在札發與海 

法居、住者,得於與調解專員商定人數後，准 

自八月十五日起重囘故居。 

"二.爲安全設想，可將自願重囘故居難 

民中之適齡壯了與其他分子，加以區別。 

"三.調解專員負責商請國際組織與機 

關援助，此等囘鄉難民重行定居並在經濟及 

瓧會上恢復原狀。" 

八月一日接獲猶太方面對亞拉伯難民事 

之答覆要旨如次： 

"猶太人承認亞拉伯難民處境之嚴重,但 

認定純爲人道着想，而不顧及軍事政治及經 

濟各方面，或將便問題益趨嚴重。亞拉伯難 

民問題隨亞拉伯同盟担絕承認以色列國而 

起，故捨通盤解決外，無從單獨考慮。在休 

戰情形下，此等囘鄉難民，對以色列國之安 

全，將大有妨礙，尤以調解專員所提及之札 

發與海法兩地爲然。他若住所、就業與夫曰 

常生活等經濟困難，將尤苦無法克服。猶太 

政府自覺尙應向亞拉伯國家耍求賠償損害， 

自不能爲亞拉伯難民重行定居擔負任何巨額 

費用。戰爭狀態一日存在，刖臨時政府自未 

便紫已逃亡之亞拉伯人，重予大量收容。如 

亞拉伯國家願與以色列豨訂和平條約，屆時 

此一P^題當爲通盤解決之一部，而猶太方面 

之要求亦應同時妥予注意。臨時政府隨時皆 

願謀取全面與永久之和平，但在對方尙在堅 

持戰爭之時，自不能探取片面和平之措置。" 

此函由"Shertok"簽字。 

余雖接此覆函，但覺此次休戰眞正意義 

在不許巴勒斯坦重啓戰端，且念及大多數人 

民流離失所，苦難日深，故仍堅信難民重囘 

故居之權利，應儘速予以確保。 

現余正採取積極步驟，擬訂行動計割，以 

期迅速援助此次戰爭中受害難民。此項計割 

自將有待各有關圃際組織及機關之助力。本 

人此方面工作之詳細報吿容當另呈。 

Count Folke BERNADO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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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臨時政府代表一九四八年八月 

四日致代理祕書長函附送以色列 

外交部長爲巴勒斯坦亞拉伯難民 

問題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日致調 

解專員函一件 

[原扦：英文] 

一九四八年八月四日 

接准八月三日大函，囑依照安全理事會 

第三四三次會議決議，提供有關難民問題四 

項情報等由，茲謹檢同（乙）項情報奉上。 

此項情報原係以色列外交部長近爲闞明 

以色列臨時政府關於此事之政策，所致調解 

專員之一函。該函全文隨函附送。 

以色列臨時政府代表 

(簽名）Aubrey S. EBAN 

U色列外文部長致謂解專員函 

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日 

査一部分亞拉伯人，因受此次戰爭影響， 

家宅蕩然，流離轉徒，厥狀至堪憫念，吾人 

前次會談時，對此點亦曾提及。我猶太人民 

正遭受類似之苦難，故吾人對亞拉伯人之痛 

苦，自更不能無動於中。其所以不能同意卽 

允彼等重囘以色列控制區域者，蓋深恐此舉 

有害吾人當前之安全，此次戰爭之結局以及 

將來和平解決之穩定也。吾入深信任何純粹 

基於人道立場之遣返故鄉措置，而不顧及軍 

事、政治及經濟各方面情^者,其着想皆屬錯 

m,必難達到預期目的，甚至將對聯合國產 

生較目前更爲嚴重之錯粽關係。 

安全理事會五月二十九日之決議案，曾 

w白規定休戰不得妨礙任何閟係一方之權 

利、耍求及地位。該決議案中各條款復經七 




